
监督抽检杨梅不合格核查处置情况

接到不合格报告后，我局立即启动了核查程序，并对邱

县干鲜水果店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。

经对该门市进行现场检查，查验相关资料并询问门市经

营者，确认该门市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行为属

实。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杨梅的行为，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

的规定,但是该门市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，索证索票齐全，

并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对当事人免予处罚。


